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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涉案将被捕！”

几通自称来自公安、检察的电话

就让朱女士内心恐惧失去理智

不停向对方提供“取保候审保证金”等

万万没想到，转账后

对方就消失了

……

一桩810万元的诈骗案牵出一群帮人洗钱的“工具人”，为赚取好处费，他们打着
买卖虚拟货币的幌子帮人转移巨额赃款，4月2日，覃某、韦某等5人分别因涉嫌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接到“大使馆”的电话后转账810万

李先生居住在上海，妻子朱女士长期在国外经营一家公司。李先生回忆，2020年1
1月的一个晚上，他在临睡前接到妻子来电，电话那头妻子情绪异常激动：“公司
出了问题，你赶紧向我发给你的银行账户上转23万元。”听着妻子着急的语气，李
先生二话不说便转了钱。谁知第二天，妻子又向李先生要了两次钱，要求分别往另
外两个银行账户上打款160万元。每次李先生想要详细问问原因，妻子都只回答道
：“不要问，照做就好了。”

接下来的几天，妻子不断地向李先生要钱，金额越来越大，李先生为了凑齐巨额钱
款，甚至还抵押了一套房产向朋友借钱。就这样，在短短一周之内，夫妻俩通过各
种办法筹集钱款810万元，通过手机网银分别转账至9个不同的银行账户内。然而，
就在第6天傍晚，李先生又接到妻子的电话：“人联系不上了，我是不是被骗了啊
？”

                                    1 / 4



智行理财网
普陀区虚拟货币

这下李先生傻眼了，连忙追问妻子详细情况。原来，6天前，朱女士接到几通自称
大使馆、公安机关、检察院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其涉嫌一桩案件，要逮捕她。朱女
士因内心恐惧失去理智，竟然就这样相信了。这之后，对方便不停地以提供取保候
审保证金、资金审查等理由，要求朱女士转账。没想到转账后对方就消失了，朱女
士这才怀疑自己上当了。

接受询问时，李先生苦不堪言：
“被骗的810万元，一大半都是我找朋友借的钱。”

根据钱款资金流向，办案检察官发现，一部分涉案钱款经层层转账进入了覃某、韦
某等5人名下的银行账户内。经查，原来他们为获取好处费，提供多张银行卡号帮
人转移赃款。

聊天群暗藏洗钱套路

覃某向办案检察官讲述了自己一步步走向犯罪的过程：2020年10月初，覃某和韦
某经朋友介绍，下载了一款境外聊天软件，加入了一个声称是交易虚拟货币的群，
群中时不时地有人发布收币的信息。按照群内的提示，覃某提供了多张自己名下的
银行卡号给群中网名为“Z”的神秘人物，随后就等着一笔又一笔来历不明的钱款
转入自己的银行卡内。

覃某用这些钱在指定的虚拟货币交易网站上购买一定数量的虚拟货币，然后在群中
和“Z”商量价格，对方会以略高于市场价的金额收购这些虚拟货币，谈妥价格后
，覃某将虚拟货币转至对方提供的收币账户，而对方把人民币打到覃某的账户上。
覃某等人则从中赚取差价作为好处费。

只需要手指动一动，不菲的好处费便能收入囊中，这让覃某、韦某尝到甜头。随着
交易金额越来

越大，二人不但没有感到害怕，反而还将朋友、家人拉下水。覃某偷偷拿女友的手
机用于作案：“因为转账金额比较大，我的银行卡每张每天限额5万元，已经不够
用了，所以我便拿女朋友的手机转账。”

办案检察官敏锐地察觉到，这样神秘又复杂的交易行为，不过是为了掩饰洗钱的真
实目的。

在覃某、韦某的怂恿下，另外一对情侣魏某和袁某也加入洗钱大军。而韦某为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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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赚更多的钱，将此事告诉了姐姐韦某秋，让姐姐新开了多张银行卡并注册微信小
号给他洗钱用。

经办案检察官审查，通过这样的方式，覃某、韦某等人分别转移了大约几十万元人
民币。
虽然经手了巨额钱款，但他们因此获利只有2000元到6000元不等。最终，他们也
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触犯刑法锒铛入狱。

“工具人”并不无辜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存在反复，在案件侦查阶段，覃某等人都曾承认知道涉
案钱款来源有问题：“该炒币网站本身有防止洗钱的机制，购买虚拟货币时要求提
供两级至三级的转账流水，因此我们会通过将银行卡绑定到第三方支付平台将钱款
多转几次，来规避反洗钱机制。”

但在后续的笔录中，他们全部翻供，在审查逮捕阶段，5名犯罪嫌疑人均否认自己
主观明知涉案钱款是犯罪所得。

他们真的只是毫不知情的“工具人”吗？办案检察官仔细审查了证据材料，发现覃
某等人用于犯罪的银行账户在他人钱款汇入后，均有被止付或者冻结的情况。

检察官正在仔细分析上千条转账记录

除此之外，
办案检察官还仔细查看了每一笔转账流水，发现这些钱款基本都是在凌晨3点后进
账，覃某等人
也常常在凌晨开始操作，明
显不符合正常的交易规律。
诸如此类，犯罪嫌疑人在交易过程表现出种种不符合常理的行为，都能证明他们在
主观上明知他人打入账户的钱款来源有问题，但为获利仍提供账户收取钱款，并通
过买卖虚拟货币的方式将钱款转移至他人指定账户中。

再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办案检察官通过证据开示一步步击溃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
防线。最终在办案检察官的释法说理下，5名犯罪嫌疑人签下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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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检察官认为，覃某、韦某、魏某、袁某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款而予以转移，数
额超过5000元的立案标准，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韦某秋明知弟
弟借用自己的银行账号、网银密码、手机号等信息用于网络犯罪，仍前往银行开卡
，并将银行账户、密码、手机号
等交给弟弟使用，
虽未直接参与虚拟货币洗钱行为，但其为犯罪提供了帮助，涉案金额达25万元，构
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近年来，虚拟货币交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转移赃款的新手法，类似案件频频发
生。近期，普陀区检察院办理通过买卖虚拟货币实施洗钱、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件6件22人。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虚拟货币点对点分散交易，资金难以追根溯源
。通常，上游犯罪为隐匿资金源流，在银行账户与第三方支付账户间多级跳转，以
增加资金监管壁垒。而开立虚拟货币交易账户十分便捷，行为人仅需在虚拟货币交
易网站或App客户端进行注册并绑定银行卡、手机号，犯罪工具也仅限手机、电脑
即可。

检察官提醒

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跨境化、集团化、职业化的趋势，给打击犯罪带来取证难、定
性难、抓捕难、追赃难等问题。在电信诈骗犯罪的下游，对犯罪所得进行转移的帮
助行为的严厉惩治，成为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一个突破口。如明知钱来路不正，在
高额利润的诱惑下，通过买卖虚拟货币等手段帮人转移赃款，则会成为电信诈骗的
帮凶，触犯刑法。（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姚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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